四平市财政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

四平市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切实履行职责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，严格财政执法监督，维护财经秩序、优化营商环境。现将我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行政执法基本情况
2025年我局行政检查4次，无因作出执法决定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
二、行政执法开展情况
（一）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
[bookmark: _GoBack]严格执行“行政执法”三项制度，确保执法决定在规定时限内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合法、适当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执行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“双公示”。全面落实执行《吉林省财政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》，有效防止过罚不相适应、重责轻罚、轻责重罚现象发生。全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方式，践行“首违不罚清单”制度，并利用“一案三书”工作机制，通过不予、从轻、减轻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建议书和相对人信用承诺书推动执法“四张清单”的应用执法实践。 
（二）加强提升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质
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重点执法科室全员持证。加强行政执法资格管理，以“考试关”“申领关”“管理关”作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关键节点，确保全局行政执法人员应训尽训、应考尽考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学习完成率达到100%，考试通过率100%。同时，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，2025年开展“财政系统干部财会业务能力培训”和“吉林省第六届会计知识大赛培训”，进一步提升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专业素质、财政执法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，确保财政行政执法的严肃性和规范性。
（三）扎实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 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不断提升财政监管的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。通过制定检查计划，明确目标任务，随机抽查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，确保清单之外无检查，杜绝任性执法。严格按照随机抽查工作要求，科学规范抽查，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切实做到抽查工作公平公正、全面有效。
（四）提升政府内部层级监督
强化财政监督检查规范财经秩序，切实发挥会计监督在政府内部层级监督的作用。一是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，加大对假账、错账的查处打击力度，加快会计电算化和会计网络建设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从而实现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管理。二是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机制，开展能够体现财政管理特色的监督检查，坚持以检查促管理，以检查促改革，以检查促预防。三是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。提高监督检查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加强对监督干部综合素质的教育培训，保证监督干部懂财政业务知识、法律知识、信息化知识、经济学知识。
（五）开展执法案卷评查工作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行政执法监督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切实提高财政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，我局联合市司法局在本部门内部开展财政行政执法案卷自评自查。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处专家结合司法监督实践，针对案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业指导并提出整改建议。同时，要求各执法科室以此次评审为契机，举一反三、查漏补缺，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，也规范了财政行政执法的具体操作流程。
三、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
局党委书记亲自部署，成立四平市财政局规范涉企执法沟通领导小组，制订《四平市财政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专项行政执法工作方案》确保工作推进有力、落实有效。完善一系列行政执法制度，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水平，为行政执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同时，对照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方案，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“三定”方案明确涉企行政检查的主体资格与职责范围，编制行政检查事项清单，向社会公开检查事项、依据等内容。严格规范检查程序与标准，规范执法行为制定检查流程，切实规避程序违法风险。结合我局涉企执法项目情况切实开展自查自纠，以“防微杜渐、长治长效”为目标，持续巩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动成果和自查结果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（一）强化执法管理与监督
强化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、全流程监督，严格履行常态化、长效化监督，明确监督检查责任主体及内容，依法依规加强财政事项的监督检查，全面加强常态化财会监督，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机制，提高日常执法监管的精准度和执法效率。
（二）规范财政执法行为
严格规范财政执法行为，杜绝选择性执法、随意性执法，进一步做好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工作。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力度和规范化管理，不断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和运用法律知识开展工作的能力。提升培训针对性、实效性，加深对规范执法重要性的认识。
    （三）强化基础保障
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，选拔整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、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调整充实到财政法治工作岗位，健全法治机构配制，配强工作力量。
（四）加强部门协作
持续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，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常态化协作，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案卷定期评审机制，以高质量执法工作助力法治财政建设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（五）完善制度规范执法操作
不断完善执法相关制度和机制，规范工作流程，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同时，建立健全执法案卷管理等配套制度，加强案卷规范化管理，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案卷质量。
（六）持续优化涉企执法环境
严格控制涉企检查频次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。同时，加强对已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，通过局门户网站等渠道载体，向市场主体精准推送优惠政策信息，营造全社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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